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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质量发展处、天津中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莹、陈晨、吴利蕊、党代柱、郭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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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攻关评定准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质量攻关评定组织、立项申报、提交成果、成果评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天津市质量攻关申报和评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攻关  quality improvement  

针对质量问题，运用先进质量管理理论与方法，遵循科学的活动程序，开展质量改进与创新，提升

质量水平，增进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群众性质量活动。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Plan Do Check Act） 

5W1H：六何分析法（What Why Who Where When How） 

5 概述 

天津市质量攻关评定按年度组织开展，流程包括立项申报、提交成果、成果评定三个环节。 5.1 

天津市质量攻关是对优秀成果和优秀组织者进行评定。每年评定的优秀成果数量不超过申报成果5.2 

数量的 30%，并从优秀成果中评定出不超过 10%的交流成果开展交流推广；评定的优秀组织者不超过推

荐单位数量的 15%。 

推荐单位是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区市场监管部门、工业集团或有关行业协会。 5.3 

6 评定组织 

天津市质量攻关评定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业务主管部门从天津市质量攻关评定专家库中

遴选相关领域专家组建质量攻关技术评定组（简称评定组），负责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定工作。 

7 立项申报 

申报组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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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组织是指申报天津市质量攻关活动的单位，包括我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或经行业主管

部门认可成立并进行行业质量管理的专业组织等。 

申报项目 7.2 

申报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 

——遵循PDCA循环； 

——在提质增效、节能降耗、优化服务、自主创新等方面预期带来显著成效； 

——不得与历年项目雷同。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内容雷同、项目名称雷同等。 

立项流程 7.3 

7.3.1 申报组织根据天津市质量攻关工作方案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推荐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7.3.2 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行核实确认，并形成推荐意见，连同申报材料一并报

送业务主管部门。 

7.3.3 业务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立项审核，通过立项审核的项目列入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计划并

向社会公布。 

8 提交成果 

申报组织根据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报送通知的相关要求，向推荐单位提交成果材料，推荐单位将8.1 

成果材料汇总推荐至业务主管部门。 

已列入天津市质量攻关项目计划，未能提交成果的，申报组织应向推荐单位提交情况说明，推荐8.2 

单位将情况说明汇总后报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9 成果评定 

评定环节 9.1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定包括材料评定、复核评定和交流成果评定三个环节。 

9.1.1 材料评定 

流程应包括： 

—— 召开材料评定会，明确工作安排、工作纪律等内容,评定组签署承诺书及回避声明； 

—— 评定组进行技术评定，形成评定报告，提出天津市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名单和入围交流成果名

单，报至业务主管部门。 

9.1.2 复核评定 

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评定专家开展复核评定，确定天津市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名单和入围交流成果名单。 

9.1.3 交流评定 

流程应包括： 

—— 召开交流成果评定会，明确工作安排、工作纪律等内容，评定组签署承诺书及回避声明； 

——入围交流成果的申报组织进行成果展示、答辩； 

—— 评定组确定交流成果名单，报至业务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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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定组依据质量攻关成果申报情况和评定情况，确定优秀组织者名单，报至业务主管部门。 

评定依据 9.2 

评定组应依据附录A规定的内容，可参照附录B规定的评分表完成评定工作。 

公布结果 9.3 

业务主管部门可采取征求意见等方式确定优秀成果，对优秀成果单位和优秀组织者予以通报表扬，

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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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定内容 

A.1 概述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分为问题解决型和创新型。 

A.2 评定内容 

A.2.1 问题解决型 

A.2.1.1 问题解决型成果是针对已经发生不合格或不满意的生产、服务或其他管理现场存在的质量问

题，运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遵循 PDCA循环进行质量改进和提高。 

A.2.1.2 评定内容包括项目选取、原因分析、对策实施、成效结果等指标。应包括以下内容： 

—— 项目选取评定内容应包括： 

 项目名称与要解决的质量问题的一致性； 

 目标设定的可行性； 

 现状调查过程质量工具使用准确性、数据的充分性。 

—— 原因分析评定内容应包括： 

 针对已明确的质量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分析过程中采用的质量工具适宜，能够分析到直接

采取对策的程度，即分析到末端因素； 

 对所有末端因素逐一确认，判定主要原因。 

—— 对策实施评定内容应包括： 

 针对每条原因提出多种对策，并进行对策评价与选择； 

 按照“5W1H”等方法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可检查、措施具体可操作； 

 按对策表逐条进行对策实施，检查对策目标完成情况； 

 实施过程体现全员参与，统计工具应用适宜、正确； 

 验证实施结果在质量、安全、环保、成本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 成效结果评定内容应包括： 

 检查实施后效果与设定目标的完成情况； 

 确认本次攻关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改进后的效果应巩固并维持在良好的水平； 

 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措施应转化成知识产权或形成相关技术标准、管理制度等。 

A.2.2 创新型 

A.2.2.1 创新型成果是针对内外部顾客及相关方需求，运用创新的思维和方法研制、开发新的产品、

工具、服务,以增强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并不断满足顾客日益增长的新需求,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社

会效益。 

A.2.2.2 创新型成果评定包括项目选取、确定最佳方案、对策实施、成效结果等指标。应包括以下内

容： 

—— 项目选取评定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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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 

 设定目标应依据借鉴的知识和经验、可测量、可实施。 

—— 确定最佳方案评定内容应包括： 

 针对设定的目标，提出的总体方案应具有独立性，分级方案应具有可比性； 

 总体方案分解应逐层展开，分解程度应到可实施的具体方案； 

 分级方案应进行分析论证； 

 对所有方案进行评价比较，确定最佳方案； 

 各方案的分析、论证或评价应实事求是，相关数据应充分、可溯源。 

—— 对策实施评定内容应包括： 

 针对可实施的具体方案，按照“5W1H”等方法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

措施具体可操作； 

 按对策表进行对策实施，确认相应目标的完成情况； 

 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质量、安全、环保、成本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 成效结果评定内容应包括： 

 检查目标的完成情况； 

 确认本次攻关活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具有推广价值的创新成果应进行成果转化，形成知识产权或相应的技术标准或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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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分表 

问题解决型质量攻关成果评分见表B.1。 

表B.1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分表（问题解决型） 

评定指标 评定内容 分值 

项目选取 

1.成果名称与需解决的质量问题一致性，应与上级方针目标相结合，有数据支撑； 

2.目标的设定有依据、可测量； 

3.现状调查过程数据充分，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20分 

原因分析 

1.针对质量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到末端因素，制定要因确认计划； 

2.对所有末端因素逐一确认并判定主要原因； 

3.分析过程使用的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30分 

对策实施 

1.针对主要原因，逐条提出不同对策，并运用客观的方法进行对策评价和选择； 

2.按照“5W1H”等方法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可检查、措施具体可

操作、人员积极参与； 

3.按照对策表逐条进行对策实施，实施后检查对策目标完成情况； 

4.验证实施结果在质量、安全、管理、成本、环保等方面的影响； 

5.过程使用的工具运用正确、适宜。 

30分 

成效结果 

1.检查实施后效果与设定目标的完成情况； 

2.确认攻关后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落实巩固措施并对巩固措施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跟踪验证； 

4.实施过程的有效措施应转化成专利、软件著作、标准、管理制度、论文等。 

20分 

创新性质量攻关成果评分见表B.2。 

表B.2 天津市质量攻关成果评分表（创新型） 

评定指标 评定内容 分值 

项目选取 

1.选题有创新，借鉴了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借鉴，对比分析现有水平与需求之间差

距，明确创新、突破的关键技术难点或创新点； 

2.目标的设定依据借鉴的数据或文献，可量化、可实施。 
15分 

确定最佳方案 

1.针对设定的目标，提出了多种方案，并对每种方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2.方案包括总体方案和分级方案，提出的总体方案具有独立性，分级方案具有可比性；  

3.总体方案分解逐层展开，分解到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 

4.分级方案应进行论证、评价，确定最佳方案； 

5.分析、论证或评价应实事求是、相关数据充分、可溯源。 

35分 

对策实施 

1.按“5W1H”等方法制定对策表，对策明确、对策目标可测量、措施具体； 

2.对确定的可实施的具体方案，逐项制定对策，并按照制定的对策表逐条实施对策； 

3.每条方案措施实施后，确认相应目标的完成情况； 

4.验证对策实施结果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负面影响，必要时应调整、修正措施； 

5.过程使用的工具运用准确、适宜。 

35分 

效果检查 

1.检查目标完成情况； 

2.确认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将有推广价值的创新成果进行标准化，形成专利、软件著作、标准、管理制度、论文

等。 

15分 

 


